
國立成功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第七次會議紀錄（102-1） 
時間：102 年 3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14:30 
地點：雲平大樓 4 樓第 1 會議室 
主席：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主任委員  黃煌煇教授 
出席者：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當然委員：李俊璋教授，陳進成教授，黃正亮教授，

黃文星教授（陳引幹副研發長代），賴俊雄教授，傅永貴教授（柯文峰副院長

代），游保杉教授，曾永華教授（張順志教授代），林峰田教授，張有恆教授，

林其和教授（李澤民教授代），何志欽教授（胡政成主任代），許桂森教授（請

假），蔡明祺教授（陳榮杰秘書代）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聘任委員：黃寶慧小姐，丁榮鴻先生（請假），張鑑

祥主任（詹正雄教授代），張順志主任，許玳嘉小姐，林明毅助理教授（請

假），王振祥先生，王富美教授，鄭澄瑞先生 

列席者：校安中心詹一郎教官，教務處李蕙年小姐，通識中心許永河組長，圖書館蔡金順

先生，學務處李劍如副學務長，總務處永續校園規劃小組王泓斌先生，總務處事

務組劉芸愷組長，總務處採購組鄭美賢小姐，總務處營繕組杜明河簡正，人事室

賴秋雲組長，衛保組洪美如護士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組長：林睿哲教授、黃良銘教授、陳炳宏教授、陳舜華教授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工作人員：林菀慧、蘇雅鈞、溫瑞芳、陳榮凱、劉憶芬、陳妙芬 
紀錄：陳妙芬 

 
壹、報告事項：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業務報告 
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行情形（如附件 1） 
二、綜合企劃組林睿哲組長報告 
三、環境保護組黃良銘組長報告 
四、安全衛生組陳炳宏組長報告 
五、生物污染及輻射防護組陳舜華組長報告 
各組簡報內容如附件 2。 

 
貳、主席： 

先進國家是非常重視環安衛的工作，感謝環安衛中心李主任這一年來的努力；

各單位如有關於環安衛之疑問，可洽詢環安衛中心，如此大家一同重視，才能真正

成為安全校園。 

 
參、委員建議： 

一、學務處李副學務長：上次會議決議事項之第 8 點（健檢執行成效，未受檢名單追

蹤），擬請比照人事室商請計網中心以電子化協助處理。 
主席：可行，請比照人事室商請計網中心協助處理。 

二、李主任：安裝 CO2 氣體偵測器，目的在於發掘空氣品質問題、進而協助解決、改

善；近期已安裝之 sensor 是環保署唯一通過可測 CO2（NDIR）、也經工研院校正

標準。未來講堂管理可考量機動性之空調系統操作，本中心也會注意數據的變

化；已安裝場所如發現異常也可請廠商進一步維修（保固 3 年）。 
三、主席：AED 管理很重要，需訂期抽檢，維持機器的有效性。 

李主任：待機器驗收完成本中心會辦理相關教育訓練及機器的維護。 
 



四、李主任：第 4 階段健檢自 5 月 1 日執行，屆時專兼任助理之新聘或續聘會要求其

提供健檢報告，否則聘案會卡住，人事及會計也會配合作業；5/15-6/13 是老師及

公職人員之健檢，此時也開放 1-3 階段未受檢者作健檢；請各委員多所宣導。 
五、主席：停用之輻射儀器可考慮再加以活用，以租約方式出借，如此兩方都可受益。 

 
 
肆、提案討論事項： 
第一案    
案由：綠色校園評量指標項目及權責單位、資料填報單位，提請 討論。 
說明：為推動綠色永續校園工作，中心規劃：執行大綱、校內單位分工及基本資料建

置，繼而由主辦單位提出推動事項、分工及時程。 
擬辦：決議通過後，提案主管會報。 
討論：下列項目修正如下 
 

編碼 評量指標項目 

主辦單位（細部目標、時程規劃， 

執行督導及資料收集匯整） 

EC-1 專業師資 教務處 

校內環境規劃方案的建立 環安衛中心 MA-1 

    總務處永續校園規劃小組 

室內空氣品質 總務處營繕組 MB-2 

  （環境檢測） 環安衛中心環保組 

低碳運輸政策 總務處事務組 MF-3 

     能源研究中心 

溫室氣體減量計畫 （實驗室排放源） 環安衛中心環保組 

                         （宿舍） 學務處 

（全校溫室氣體排放源） 總務處營繕組 

MG-2 

  

  

  （移動性污染溫室氣體排放源） 總務處事務組 

MH-1 校園安全                 (AED)  環安衛中心環保組 

  (交通安全) 軍訓室、總務處駐警隊 

  (緊急求救鈴) 軍訓室、總務處駐警隊 

 
決議：修正表單後（如附件 3）續提主管會報。 

 
第二案  
案由：購置貴重儀器之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自評報告，提請 討論。 
說明：配合本校儀器設備審核，於申請儀器設備配合款證明之程序中，申請者須填寫

環安衛自評報告，為讓申請老師可以填入環安衛的審查重點，遂設計「購置貴

重儀器--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自評報告」。 



擬辦：決議通過後依表辦理。 
討論：生污及輻防項目的選項（□是，□否）移至後面較適合。 
 
決議：表單修正後（如附件 4）實施。 

 
 
參、臨時動議  

案由：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來文徵求「臺灣綠色大學聯盟 」會員 

說明： 

1.此聯盟為依法設立、非以營利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連結我   國各大學，推動

綠色大學之相關工作，聯絡各大學以促進彼此合作，共同爭取發展資源，推動於

各級學校及善盡大學之社會責任，以提昇我國大學之永續發展為宗旨。 

2.參加資格：凡贊同本聯盟宗旨之我國大學或大專院校，經理事會通過。  

3.費用：入會費：團體會員新台幣二萬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常年會費：團體會

員每年新台幣一萬元。若一次繳納八萬元者，則成為永久會員，日後不需繼續繳

交常年會費。 

擬辦：擬請同意加入臺灣綠色大學聯盟為永久會員，相關入會費及常年會費由校務基

金補助。 
決議：照案通過。 

 
肆、散會（下午 16:40） 
 
附件： 

1.簽到表 
2.簡報資料  
3.(修正後)綠色校園評量指標項目及權責單位、資料填報單位 
4.(修正後)購置貴重儀器之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自評報告 

 

 

 



 

 

 



 
 

 

 

 



 

 

 

 



 


